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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 系統簡介

法規依據

店頭金融商品電腦交易系統作業辦法
第一章 總則
第4條

本辦法所稱金融機構，指證券商、銀行、票券金融公司、保險公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事
業

第5條

本辦法所稱參加人，指已簽訂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契約」之金融機構。

第二章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
第7條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之交易契約，以下列為限：
一、債券選擇權契約。

二、債券遠期契約。

三、利率交換契約。

四、遠期利率協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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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selaw.com.tw/Chinese/LawDetail/LawArticleReference?lawDataid=91724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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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 系統簡介

商品類別

• 債券選擇權(Bond Option)

• 債券遠期(Bond Forward)

• 新台幣利率交換(IRS)

• 新台幣遠期利率協定( FRA)

系統交易
方式

•買賣申報

•點選成交

•詢價交易

系統交易
時間

• 債券遠期、債券選擇權：09：00~13：30

• 利率交換、利率遠期：09：00~16：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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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系統簡介

⚫ 業務服務費費率
◼ Bond Option/Forward點選方：

1.5

100萬

◼ Bond Option/Forward報價方：
1

100萬

◼ FRA點選方：
2

100萬

✓ IRS點選方：min{成交年期*
5

100萬
，

2

10萬
 }

✓ IRS/FRA報價方費率為點選方費率減半

⚫ 業務服務費：成交名目本金*費率

⚫ 證券商透過系統成交之交易，毋須再繳納營業處所經
營衍生性商品業務服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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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台幣3億5年期契約
，點選方收費僅6,000



TADS系統簡介

⚫ 電子交易系統效益佳

◼ 提升市場交易公平性與透明度

✓ 電子交易平台參與者，可於交易前取得多家報價、進行

比價，並可獲知市場成交行情，交易過程公平公正公開

，提升交易效率及資訊透明度。

◼ 降低交易商交易成本

✓ 透過人工中介成交費用相對較高，broker收取不低的服

務費。電子交易平台的收費相對較為低廉，可降低交易

商交易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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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系統簡介(五)

⚫ 功能總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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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電子交易系統架構

Broker

交易商A 交易商B

電
話
詢
價

◼ IDB交易架構

自行結算

境
外

境
內

電子交易平台

交易商A 交易商B

自行結算或集中結算

線
上
成
交

線
上
報
價

全
部
境
內

資訊相對
   不透明

資訊公平、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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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平台

⚫ 系統參加人：銀行、證券公司、票券金融公司及
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，以業務經營交易商身分或
客戶身分（不得報價）參加系統。

⚫ 系統參與對象：向本中心申報ISDA簽約對象名單

9



IRS交易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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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價
提供使用者選擇報

價方式、報價對象、

契約年期等進行線

上即時報價。

點選
使用者可查詢各年

期之報價狀況及進

行成交。

成交
即時查詢確認當日盤

中的成交資料。



IRS交易平台簡介

⚫ 固定之契約規格

◼ 連結標的：TAIBOR

◼ 陽春型IRS，固定利率交換3 個月期浮動利率

✓ 名目本金：

✓ 新臺幣3億元、5億元

✓ DV01報價：1K、5K

✓ 契約年限：1Y、2Y、3Y、4Y、5Y、7Y、10Y、
15Y、20Y

⚫ 非固定規格可採詢價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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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期交所公告
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
IRS契約規格

考量契約標準規格，
採詢價成交者不傳送CCP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成交資料傳輸

集中結算機構

交易資料傳

送至TR系統

待申報區

完成交易、集中結算

及申報之直通式處理

(Straight-through 
processing, STP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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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新增
DV01報價單位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新臺幣利率交換(IRS)交易成交資料可即
時傳送結算機構

◼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於114年3月18日以金管證期字
第1140380894號公告，符合期交所受理集中結算之
新臺幣利率交換契約為應集中結算適用商品，並自
114年7月1日生效。

◼ 完成交易同步完成集中結算提交作業

◼ 有效提升交易提交集中結算之即時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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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解決
交易額度問題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IRS 成交後預設將傳送集中結算

◼ 固定兩次批次傳送

✓ 系統於下午 12:30 將 12:00 以前的交易傳送 CCP，下午 

16:30 將超過 12:00 後的交易傳送 CCP

✓ 12:20(不含)~12:30 之間，以及超過 16:20 後不可修改同
意或不同意傳送

◼ 只要交易雙方其中一方未勾選同意傳送至 CCP，則
該筆交易不會被傳送。

◼ IRS 詢價之成交、契約年期 20 年的 IRS 點選成交，
系統不會傳送 CC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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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傳送CCP資料預設功能
◼ 在契約規格固定下，僅需就CCP會員資訊相關靜態資料(如：

交易商結算會員及結算帳戶ID)於傳送CCP預設資料區先行設
定，其餘皆為TADS系統交易資料

15

交易員及後台
人員皆可設定



畫面說明

⚫ 報價視窗及交易視窗新增欄位

◼ 新增EOM欄位(調整至月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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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成交查詢視窗新增欄位

◼ 新增「確認交易傳送CCP」之欄位，預設ν傳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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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◼ 雙方對交易內容確認

◼ 並可選擇是否透過本系統傳送CC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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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新增CCP結果查詢視窗

◼ 於利率交換項下新增CCP結果查詢選項

◼ 結合成交查詢欄位資訊。

19



畫面說明

◼ 此視窗能即時查詢傳送CCP之狀況
(CCP接受或拒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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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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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◼ CCP拒絕時可重送CCP之功能，並保留T日及

T-1日交易之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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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◼ 重送後會出現重送是否成功訊息，並可檢視對

方重送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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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IRS交易資料一併傳送至TR系統待申報區

◼ 待申報專區提供金融機構當日及前一日於本中心 TADS 

系統交易並傳輸 CCP 且經 CCP 接受新交易資料 。

◼ 僅需就相關靜態資料(如：申報機構交易商類別及交易發
生單位等)於傳送TR預設資料區先行設定，其餘交易資
訊皆自動傳輸至TR系統供金融機構申報使用。

◼ 可於交易後至TR系統待申報區，自行就TR申報項目調
整完成進行TR交易申報

◼ TR系統新增API功能，提升資料自動化之效能，俾利金
融機構交易申報更加便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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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金融機構可於待申報專區修改新欄位資料
如下：

◼ 資料序號

◼ 申報機構交易商類別

◼ 交易發生單位

◼ 交易動機

◼ 交易對手承作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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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預設靜態資料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待申報專區提供之修改方式如下：

◼ 使用「匯出」、「匯入」修改：於待申報區「匯出」>「匯出
CSV(TADS傳輸CCP)」資料，修改後再「匯入檔案 」>「匯入修
改(TADS)」並申報。

26

請注意：
匯入檔案各交交易的最後一欄
應為TR系統編製之「系統成交
序號」，於TADS系統成交者固
定為TADS開頭+00+日期+成交
編號共20碼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◼ 手動修改：於待申報區點選單筆交易資料，手動修改並申報。

◼ 透過系統介接方式(API)修改：透過 API 查詢待申報區資料，修
改後再以API申報 (詳細說明文件請參考網址：
https://dsp.tpex.org.tw(業務宣導網站) > 電腦資訊 > 衍生性商品交
易資訊儲存庫 > 相關文件 > 衍生性商品申報系統Web API 說明文
件) 。

⚫ TR EVENT

◼ TR系統將於比對成功當日自動產製
該交易之 EVENT。
(交易對手異動為CCP)資料

◼ 金融機構可至EVENT申報畫面，點選「查詢」>「當日新增」，
確認EVENT申報資料(EVENT需與交易對手比對) 。

請注意：
金融機構已由本中心完成交易
對手變更為結算機構者，不得
重複向本中心申報。



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透過本中心IRS交易系統交易並傳送CCP之交易，若
不透過TR待申報專區申報TR，則TR申報第43欄位
務必選擇4，並須自行申報TR EVENT(變更交易對手
為CCP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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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⚫ 傳送TR資料預設功能

◼ TADS之IRS成交資料除自動傳送集中結算外，亦同時自動傳送
至本中心TR系統待申報區

◼ 僅需就相關靜態資料(如：申報機構交易商類別及交易發生單
位等)於傳送TR預設資料區先行設定 ，其餘交易資訊皆自動傳
輸至TR系統供業者申報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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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規劃交易
員及後台人員
皆可設定



畫面說明

⚫ 「IRS–利率交換」申報頁面新增「TADS 已 

CCP 交易(待申報)」專區

30

待申報專區提供金融機
構當日及前一日，於本
中心TADS系統交易並
傳輸CCP，且經CCP接
受之新交易資料



畫面說明
⚫ 待申報專區資料格式與「IRS–利率交換」申報頁面資料格

式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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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
⚫ 新增以美金DV01換算之名目本金
作為報價選項

◼ 固定名目本金報價、DV01換算之名目本金報價並行

◼ DV01報價：1K及5K兩種選項，每日提供9種契約年
期之新台幣名目本金(單位：億元)

◼ 系統以前一日收盤即期中價美元匯率換算新台幣名
目本金。

◼ 配合美金DV01換算之新台幣名目本金格式異動，調
整「利率交換交易DailyTrades檔案格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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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新增美金DV01報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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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新增美金DV01報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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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每日計算
換算之新台幣
名目本金



畫面說明

⚫ 新增美金DV01報價- 報價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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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說明

⚫ 新增美金DV01報價- 點選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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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每日計算
換算之新台幣
名目本金



IRS交易系統常見問題

⚫ 是否可以設定暫停交易對象？
可於系統點選「輔助功能」項下「系統維護」－「交易商組合設定
」，設定「暫停交易對象名單」。

⚫ 是否提供交易額度設定？
➢ 可於系統點選「輔助功能」項下「系統維護」－「交易額度設

定」，提供設定「交易員」及「交易商」額度設定。由「公司
主管」或「風控人員」權限者進行逐筆設定或匯出入設定。

➢ 額度設定5年以上可以讓5年以下共用。

➢ 因交易已強制集中結算，金融機構可評估放寬額度設定。(最高

可設定5位整數1位小數(單位為億元))。

⚫ 是否有報價範圍設定功能？
➢ 報價區間設0為不控管

➢ 點選「輔助功能」項下「系統維護」－「報價範圍設定」。

➢ 報價範圍設定值可輸入 0~999(bp)，輸入後按 Enter 鍵即設定完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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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系統常見問題

⚫ 是否有一鍵取消報價之功能？
有的，有全部報價取消鍵。圖案為          ；個別取消鍵則為        。

⚫ 是否能透過程式將報價資訊匯入系統？
可洽本中心資訊人員取得Fix protocol (FIX通訊協定)，透過程式報
價。

⚫ 是否可即時自伺服器接收成交資料？
若貴公司資訊人員有自行開發程式需求，可以接洽本中心資訊人員
取得FIX通訊協定，則可即時擷取資訊。

⚫ 成交查詢中，勾選是否「確認交易傳送CCP」之權限為
何？

因成交查詢的權限為交易員及風控人員，故僅交易員與風控人員可
以勾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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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線前應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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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簽訂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契約」成為系
統參加人(現已簽約38家金融機構無須另行簽約)

⚫ 金融機構備文，並檢附下列書件申請使用系統 (

函文範本詳本中心業務宣導專區)：

◼ 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契約」一式二份

◼ 金融機構暨人員登記申請書

◼ 金融機構簽訂ISDA總契約對象名單申報書



電腦環境需求

● 申請交易暨行情線路：請至本中心業務宣導網站/電腦資訊/資訊整合
項下，依「交易暨行情傳輸網路線路申請及異動程序」辦理連線申
請。已有使用本中心債券等殖成交系統之業者無須再次申請。

● 申請資訊伺服器連線：請填具「資訊系統連通異動申請表函」送本
中心資訊部，與本中心資訊部進行線路及資訊伺服器連線測試。資
訊伺服器硬體需自備。已有債券等殖資訊伺服器之業者可使用同一
台設備並安裝TADS資訊伺服器軟體。

● 於交易終端機安裝「衍生性商品電腦交易軟體」：

◆ 硬體設備：

✓ CPU: Intel Core i3(含)以上。

✓ 記憶體: 2GB(含)以上。

✓ 硬碟空間： 2GB (含)以上。

✓ 網路卡: 10/100Mbps。

◆ 軟體需求

✓ Windows 10 (1903 或更高版本)、
Windows 11

✓ 需安裝Microsoft .NET Framework 
4.8(含)以上版本才能執行



TADS法規修正說明

⚫ 配合主管機關推動我國新臺幣利率交換契約應集中結
算制度

⚫ 強化系統服務功能

⚫ 規劃於本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新增新臺幣利
率交換交易成交資料傳送結算機構功能

⚫ 亦將交易資料傳送至本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
儲存庫系統供金融機構申報使用

➢ 修正「店頭金融商品電腦交易系統作業辦法」第2條、
第9條之1、第14條、增訂第14條之2條文

➢ 修正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系統管理規定」第12

條之3，並自115年1月12日起施行
41



TADS法規修正說明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二條

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，為

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。

本辦法所稱結算機構，為

主管機關規定應集中結算

之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之

結算機構。

第二條

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，為

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。

一 新增第二項。

二 配合我國店頭衍生性金

融商品市場集中結算制

度之實施，爰新增本辦

法所稱結算機構之定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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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店頭金融商品電腦交易系統作業辦法



TADS法規修正說明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九條之一

利率交換契約之交易規

格為：

一、契約名目本金

(Notional Amount)得為新

台幣三億元、五億元或其

他依本系統按日揭示之金

額。

第九條之一

利率交換契約之交易規

格為：

一、契約名目本金

(Notional Amount)得為新

台幣三億元、五億元。

配合新台幣利率交換交易市

場實務，新增以美元DV01 

(dollar value of a basis point)換

算新台幣名目本金之契約規

格選項，本系統將按日計算

揭示依美元DV01計算之名目

本金，並考量日後因應市場

報價需求新增其他名目本金

選項，爰修正第五項第一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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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法規修正說明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十四條

(前三項略)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

參加人自行辦理給付結算者，

應依系統成交紀錄為之。

參加人採集中結算方式辦

理利率交換契約給付結算作

業者，應依結算機構相關規

定辦理。

第十四條

(前三項略)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

參加人自行辦理給付結算者，

應依系統成交紀錄為之。

一、新增第五項。

二、配合我國店頭衍生性金

融商品市場集中結算制度

之實施，且依主管機關規

定符合結算機構規範規格

之新臺幣利率交換交易應

集中結算，爰新增參加人

採集中結算作業辦理給付

結算之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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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法規修正說明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十四條之二

參加人依第十一條第一項成交之利

率交換契約並依主管機關規定而應採

集中結算者，除依同條第二項詢價成

交者外，成交後得由本中心傳輸交易

資料予結算機構。

依前項由本中心傳輸交易資料予結

算機構者，不得申報改帳。

一、本條新增。

二、配合我國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集中結算制

度之實施，且依主管機關規定符合結算機構規

範規格之新臺幣利率交換交易應集中結算，為

協助金融機構提升作業效率及降低作業成本，

並提升交易提交集中結算之即時性，爰提供金

融機構於本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成交

之利率交換契約於交易確認後提交結算機構服

務，另考量契約標準規格，採詢價成交者不適

用之。

三、因傳送集中結算之交易係為雙方已確認之交易，

結算契約不得變更內容，爰於第二項明定該等

交易於傳輸結算機構後不得依第十二條規定向

本中心申報改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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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DS法規修正說明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十二條之三

    金融機構以本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

交易系統成交並由本中心傳輸交易資

料予結算機構之利率交換契約，經結

算機構接受後於本系統完成申報，本

中心得將金融機構原申報資料之交易

對手變更為結算機構。

    金融機構已由本中心完成前項交易

對手變更為結算機構者，不得重複向

本中心申報之。

一、本條新增。

二、為提升服務效能，配合本中心店頭金融商品電

腦交易系統作業辦法修正，金融機構使用本中心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系統成交之利率交換契約經

本中心傳輸集中結算者，本中心於交易經集中結

算機構接受後，即將交易資料傳送至本系統待申

報區供金融機構申報之，金融機構以待申報專區

資料完成申報者，本中心即將金融機構原申報資

料之交易對手變更為結算機構，期簡化金融機構

於本系統申報作業，爰增訂第一項規定。

三、為避免發生重複申報資訊之情事，爰於第二項

明定金融機構已由本中心完成前項交易對手變更

為結算機構者，不得重複向本中心進行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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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S交易平台活動

⚫ 交易獎勵活動 (草案)

◼ 期間：115年1月12日～12月31日

◼ 獎勵方式：

➢ 競賽獎項：每季就納入競賽之交易商按競賽方式計算所
得積分，積分前三名之交易商依序頒發下列獎額

1. 第一名：新臺幣 15萬元整。

2. 第二名：新台幣 12萬元整。

3. 第三名：新台幣  8萬元整。

➢ 競賽交易範圍內之成交契約，成交名目本金每新台幣
0.1億元即為1積分。

➢ 「報價成交」者採2倍積分

➢ 交易商於當季之月平均積分至少須達1800分始納入競賽
47



聯絡資訊

業務內容 聯絡人資訊

交易規則相關問題 謝小姐 (02)23666147
louise@tpex.org.tw

衍生性商品電子交易軟體操作 陳小姐(02)23665934
susanchen@tpex.org.tw
楊小姐 (02)23665935
wtyang@tpex.org.tw
吳先生 (02)2366-6149
williamwu@tpex.org.tw

資訊伺服器操作與設定 黃先生(02)23666180
Tom880202@tpex.org.tw
蔡先生(02)23665955
dian_tsai@tpex.org.tw

mailto:louise@tpex.org.tw
mailto:wtyang@tpex.org.tw
mailto:williamwu@tpex.org.tw


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
Q&A


	投影片 1: 衍生性商品交易系統 IRS交易優化功能說明
	投影片 2: 簡報大綱
	投影片 3: TADS 系統簡介
	投影片 4: TADS 系統簡介
	投影片 5: TADS系統簡介
	投影片 6: TADS系統簡介
	投影片 7: TADS系統簡介(五)
	投影片 8: IRS交易平台
	投影片 9: IRS交易平台
	投影片 10: IRS交易平台
	投影片 11: IRS交易平台簡介
	投影片 12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13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14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15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16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17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18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19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20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21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22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23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24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25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26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27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28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29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0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1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2: IRS交易平台新增功能
	投影片 33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4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5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6: 畫面說明
	投影片 37: IRS交易系統常見問題
	投影片 38: IRS交易系統常見問題
	投影片 39: 上線前應辦事項
	投影片 40: 電腦環境需求
	投影片 41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2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3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4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5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6: TADS法規修正說明
	投影片 47: IRS交易平台活動
	投影片 48: 聯絡資訊
	投影片 49

